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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讲话找差距 扬鞭奋蹄再起航

市中级法院召开争创现代化一流法院动员会
������本报讯 （记者姬慧洋 通讯员 李

莹 ）近日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争
创现代化一流法院动员会 ， 该院党
组书记 、 院长李志增出席会议并讲
话 。

会议进一步传达学习了省高院党组

书记、 院长胡道才到我市调研时的讲话
精神， 传达学习了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
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学习胡道才

讲话精神的指示， 宣读了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 《关于争创现代化一流法院的实
施意见》。

会议中 ，李志增向全市两级法院
发出动员令 ， 要求全体干警要对照
讲话找差距 ，扬鞭奋蹄再起航 ；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 ，以强烈的进取意识 、
机遇意识 、责任意识 ，找准差距和不
足 ，突出问题导向 ，狠抓关键问题 ，

着力补短板 、强弱项 、提质效 ，推动
法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 要围绕
“创建学习型法院 、 创建服务型法
院 、创建智慧法院 、创建一流干警队
伍 ”四项重点工作 ，争创现代化一流
法院 。

市中级法院走进律师事务所征求意见建议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李书
永 文/图） 为持续改进法院各项工作，周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深入辖区各律师事务所， 当面征求律师
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近日，该院党
组书记、院长李志增，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刘明杰，党组成员、副院长温新征
分别走访我市部分律师事务所， 与律师
座谈并全面征求意见建议。

在走访团结、明辨律师事务所时，李
志增表示，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对
法院有着全方位接触和联系， 律师对法
官审理案件有很大帮助， 希望律师们继
续支持和配合法院工作， 共同努力维护
法律权威、公平正义。

在周口众望律师事务所， 刘明杰表
示，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在市中级法
院党组领导下， 始终以审判执行工作为
第一要务，创新审判管理制度，积极改进
各项工作， 大力推进现代化服务型法院
建设。希望律师与法官经常沟通，加强良
性互动，共同推进我市法治建设，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在河南锦实律师事务所， 温新征首
先就法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向律师们进

行了介绍， 锦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结
合自身工作体会就全市两级法院在送达

程序、 立案程序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
见和建议。

院长庭审直播做表率 推进司法公开新常态
淮阳法院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杨

瑞）为充分发挥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示范、
引领和指导作用，近日，淮阳县人民法院
院长、四级高级法官范闽杰担任审判长，
与审判员李红京和陪审员朱东营共同组

成合议庭， 依法对被告人费某某涉嫌破

坏法律实施罪一案公开开庭审理。 此次
庭审全程直播并录音录像， 网友可通过
中国庭审公开网和河南庭审直播网进行

“旁听”。
庭审中，在审判长主持下，控辩双方

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充

分发表意见，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
庭辩论到被告人最后陈述环环相扣，程
序规范、透明，充分展示了严谨的庭审作
风。

该院院长带头在中国庭审公开网

直播庭审并录音录像 ， 身体力行落实

了院长办案常态化 ， 对带动全院法官
多办案 、办好案起到示范 、表率作用 ，
同时对庭审直播日常化 、 制度化和常
态化起到推进作用 ， 充分展现了法院
公开透明 、阳光司法良好形象 ，推进司
法公开新常态。

学习先进重温誓词 坚定初心跟党走
郸城法院

������本报讯（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曹磊）
为庆祝建党 97 周年 ，近日 ，郸城县人
民法院召开迎 “七一 ”先进党支部 、优
秀党员表彰大会 ， 表彰先进 ， 弘扬正
气。

会议宣读了 《郸城县人民法院关于
表彰院先进支部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决

定》。随后，大会对刑事、执行两个先进党
支部和李廷瑞等 11 名先进党员颁发了
荣誉证书。

该院院长王洪彬表示 ， 这次受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郸城法院党

支部 、党员的优秀代表 ，他们展示了
郸城法院的良好形象 。 王洪彬号召各
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学习先进 ，进一步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推动法院审判执行工作
再创佳绩 。

会上， 全体党员在王洪彬带领下重
温了入党誓词。

宣传《宪法》《监察法》 弘扬法治精神
太康法院

������本报讯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李

康）为深入学习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以下
简称 《宪法 》《监察法 》)，大力弘扬法治
精神 ， 进一步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和反

腐意识 ，7 月 2 日 ，太康县人民法院组
织法官开展 《宪法 》 《监察法 》集中法
律宣传活动 。

活动现场， 法官们通过悬挂宣传横
幅，摆放宣传展板，现场发放《宪法》《监察

法》 相关法律宣传资料等开展法律宣传，
过往群众纷纷上前了解宣传内容。一位群
众在听到法官讲解后表示：“《宪法》《监察
法》和我们息息相关，看了宣传资料，听了
讲解，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对群

众提出的法律问题，法官们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耐心细致为他们答疑解惑。

据统计， 活动共发放法律宣传资料
400 余份， 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奠定了良好群众基础。

执行进行时

“老赖”拒绝腾房
依法拘留没商量

������本报讯（记者 牛勇威 通讯员
樊帅） 在法院判决已经生效的情
况下 ，“老赖 ”拒绝腾房 ，甚至暴
力对抗执行 ，这种行为必将受到
法律严惩。 近日， 扶沟县人民法
院在强制执行抵押物时 ，对拒不
履行判决 、阻碍执行的高某依法
拘留 15 日。

原告扶沟某公司诉被告高某

借款及保证、抵押合同纠纷一案，
2017 年 10 月，扶沟法院判决高某
偿还扶沟某公司借款本金 20 万
元及利息， 高某如不能偿还原告
本息， 应以其抵押的房屋折价或
以拍卖、 变卖该财产所得价款优
先偿还。 判决生效后，高某拒不执
行， 原告遂申请扶沟法院强制执
行。

执行过程中， 法官对高某的
财产进行多次查询 ，均无发现可
供执行的财产。 高某外出躲避执
行。 依据判决， 扶沟法院对其抵

押的房屋依法进行了处置， 对抵
押物进行委托评估， 并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拍卖。 经
拍卖，该房屋两次均流拍，原告愿
以第二次流拍价以物抵债。 2018
年 5 月，扶沟法院发出公告，责令
高某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 ，将
上述房产房内物品腾空， 如到期
仍不履行， 将依法强制执行。 但
高某仍置之不理，拒不履行。

近日，在当地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见证下， 扶沟法院执行干警
依法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 强制
搬迁。 在执行现场 ，高某两位亲
属积极配合 ，愿意搬出自己的物
品 。 令人错愕的是 ，当执行干警
打开房门进入房间后 ，许久未见
的高某就坐在屋内沙发上 ，并阻
碍执行 ，干警当即宣布对高某采
取拘留 15 日的强制措施 。 高某
被拘留后 ，房内物品 2 小时内搬
迁完毕。

执行用真情 法律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牛勇威 通讯员
杜鑫）近日，沈丘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法官第二次前往申请人王某某

家中，将 4 万元执行款送至王某某
手中，手拿执行款，王某某连声道
谢。

2016年，王某某在给被执行人
周某帮忙拆房子时，由于防护措施
不当，从房顶摔落，造成王某某腰
椎受损，经半年治疗，生活勉强自
理，但无法独立行走。 因赔偿问题
始终达不成一致，2017 年 3 月，王
某某将周某起诉至沈丘法院。经法
院依法审理后判决周某赔偿王某

某各项损失 22万元。 判决生效后，
周某没有按判决期限履行赔偿义

务。 王某某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立即与被执行人周某取得联系，
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向其讲明应履行的法律责任和
拒不履行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法
官了解到，被执行人周某经济条件
并不宽裕，执行人王某某家中更是
一贫如洗，王某某受伤致残后老母
亲终日以泪洗面。

针对这一情况， 执行法官并
没有简单采取强制执行手段 ，而
是从情理入手， 帮助他们拟定切
实可行的还款计划。 同时积极和
他们所在行政村的干部联系 ，从
政策上争取照顾。 最后，双方签订
了和解协议：执行款 22 万元，被执
行人周某先期支付 5 万元， 剩余
17 万元，每 6 个月履行 4 万元，直
至履行完毕。

西华法院法警队：送达再难也不怕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张艳君

����� “送达难” 一直是法官们头疼的难
题 ， 送达工作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占比
很大，2017 年 4 月 ，为缓解业务庭办案
压力 ， 西华县人民法院法警大队主动
承担送达任务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8
个月内， 法警队完成送达任务 5000 余
个。

再累也不怕

法警队队员们不分昼夜， 只为把文
书送到当事人手中。送达任务看似简单，
其实并不容易，他不同于“寄快递”，倒像

是“来要账”，很多群众不理解，很多当事
人想方设法规避。

有一次，法警队两名队员来到一村
口，打听当事人家庭住址 ，问了很多次
在村口打牌、 闲聊的村民， 无人理睬。
两名队员在村里走了几圈 ， 还是没能
找到当事人 ，他们回到村口 ，见一老先
生正抽着烟打盹儿 ， 便走上前问道 ：
“老先生， 请问你们村委干部的家在哪
里？ ”“村委？ ”老人望向闲聊的人群。法
警队队员赶紧跑向人群问道 ：“请问哪

位是村委干部 ， 我们是西华法院的法
警。 ”一名男子在众人注视下终于站了
起来， 带着法警队队员去找当事人，原
来 ，众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就住村口 5
米处。

机智应对巧送达

谈起送达技巧 ， 法警队一对儿
“姐妹花 ”讲了件趣事 。法警队队员刘
红亚和来玲一天特意穿上便装来到

被告人家门口 ，这是一位非常 “狡猾 ”
的被告人 ，刘红亚清楚记得 ，来过很

多次 ，大门敞开着却始终没有人 。 透
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院子里有一

台崭新的洗衣机 ， 洗衣机正在运行 。
“家里有人吗 ？ ”刘红亚大声问道 。 一
女子从屋里走了出来 ，刘红亚赶紧指
着 洗 衣 机 说 ： “这 洗 衣 机 用 着 怎 么
样 ？ 我们是售后 。 ”一听是售后 ，女子
便客客气气把她们请进了屋 。 就这
样 ，送达任务顺利完成 ，走出被告人
家后 ， 刘红亚和来玲忍不住大笑起
来 。

“执行不能”实属无奈
满足条件即可恢复执行

������本报讯 （记者 牛勇威 通讯
员 高圆圆）近日，川汇区人民法
院终结一起“执行不能”案件。

原告孔某长期给被告河南某

有限公司送棉花， 被告共欠孔某
货款 34 万余元。原告遂将被告起
诉至法院，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归
还原告货款 34 万元。 判决生效
后，被告依法申请执行，被执行人
履行了部分义务，余下 20 余万元
未履行。 该案指定到川汇区法院
执结后， 执行干警立即查询该公
司财产，但该公司账上无款，经营
状况呈歇业状态。 川汇区法院依
法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列入 “黑
名单”， 找寻被执行人的电话号

码，但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且
背负银行贷款百万余元。 经多方
查询， 本案被执行人确无偿还能
力，属“执行不能”，只能终结本次
执行。

终结本次执行并不意味着本

案已完全结束。 “执行不能”的案
件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 5 年
内， 法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通过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

行人的财产状况。 对于符合恢复
执行条件的， 执行法院将主动恢
复执行。 如果申请人发现被执行
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随时可以
再次申请执行， 且不受申请执行
时效期间限制。

以案说法

������7 月 3 日，鹿邑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齐梅英到郑家集乡周楼行政村和
尚桥行政村走访慰问老党员李自修、尚成言，并为他们送去慰问金。

记者 牛勇威 通讯员 张振峰 摄

李志增（（左一））走访律师事务所。。


